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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282民初6246号
万少雄:本院受理原告毕高贤诉被告万少雄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
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被告支付
货款33.1万元及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三十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
关权利。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点在本院
机关13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
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3084号

潘光富、高文锋、杭州九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皇石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潘光
富、高文锋、陈波、蒋静静、黄干、第三人杭州九蝠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有关规定，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282
民初1308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潘光富
在认缴出资10万元范围内、被告高文锋在认缴出资48万
元范围内、被告陈波在认缴出资59.11万元范围内对
（2020）浙0110民初6312号民事判决确定的第三人杭
州九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货款454170
元；违约金13625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270元；自
2020年9月3日起至款项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本判决指
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为限）、以594691元为基数、按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向原告杭州皇石建材有限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杭州皇石建材
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187元，由被
告潘光富、高文锋、陈波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民事审
判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440号

徐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徐超、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有关规定，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浙0282
民初244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徐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保险赔偿款37100
元；二、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分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8元，
由被告徐超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民事审判二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508号

褚思毅、邹二见:本院受理原告赵帅诉被告褚思毅、
邹二见健康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
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
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
2022年8月29日上午8时45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
山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471号

丁兵：本院受理的原告邓杰鸣与被告丁兵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
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民
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
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
法院浒山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
13日14时30分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478号

蒋家朝：本院受理的原告苏本英诉被告蒋家朝非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82民初2478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书、自
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裁判后果警告书，判决：一、你赔
偿原告苏本英76877.98元，扣除已支付的5000元，尚
需赔偿71877.9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
回原告苏本英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083
元，由原告苏本英负担444元，你负担1639元，于本判决
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周巷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204号

宋战藏: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白沙路尚恩服装厂
诉被告宋战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4204号民事判决书，自
动履行承诺书，不履行法律文书后果告知书。本院判
决：被告宋战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
告慈溪市白沙路尚恩服装厂货款18900元，并支付
以18900元为基数自2022年4月12日起至实际清
偿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
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
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
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案件受理费273元，由被
告宋战藏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
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337号

钱杨春：原告周晓波与被告钱杨春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
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及法律文书。原告诉请：1、依
法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330000元；2、本案各项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8月22日10:
0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317号

危家成（公民身份证号码：43052219******
2191)：原告孙国胜与危家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于
2019年12月20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二、判令被
告立即腾空位于余姚市低塘街道黄湖村历石路178号
的房屋。三、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截至2022年5月20日
的房屋租金127000元及38100元的滞纳金；四、依法
判令被告按72000元／年支付原告自2022年5月21
日起至被告实际腾房之日止的占有使用费。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8月19日上午9时在余姚市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355号

海宁市远大模具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4810916809362)：原告宁波宝利科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海宁市远大模具科技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
须知、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
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3025.2元；2、本案诉讼费
和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19日上午
14时30分在余姚市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233号

佛山市顺德区协城房地产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606303****28A）、恒大地产集团珠三
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MA5****1XJ）、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MA5231****52Y）：原告南京长岛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恒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佛
山市顺德区协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珠三
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无法向你
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
有关文书。原告诉请：1、支付工程款157083.21元及利
息暂计24471元；2、认原告对余姚恒大河悦府项目一期
1-4#楼、13-16#楼公区精装修工程、余姚恒大河悦府
项目首期3#-4#楼、15#-16#楼室内精装修工程、余姚
恒大河悦府项目一期1-4#楼、13-16#楼公区精装修工
程、余姚恒大河悦府项目首期3#-4#楼、15#-16#楼
室内精装修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在欠付款本金范
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由审判员金玉萍独任审理。本院定于2022
年8月19日09时00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2465号

余银华（公民身份号码：3604291975****
3352）：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诉被告余银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
院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余银华
支付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保险理赔款损失40364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09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1459元，由被告余银华负担。款限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2134号

陈行（公民身份号码：5221251998****1911）：
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被
告陈行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因
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撤诉。本案案件受理费25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675元，由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3034号

李昌考（台州市椒江区前所街道六联村558号，公
民身份号码332601196910182232）：本院受理原
告张文海与被告李昌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
请求：判令被告李昌考立即支付原告借款本金40000
元及逾期利息2816元（从2020年6月16日起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算至2022年4月15日）；2.判
令被告承担原告实现债权而支出的代理费3000元。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25民初3034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
月5日上午10时在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石浦人民法
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如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3037号

李昌考（台州市椒江区前所街道六联村558号，公
民身份号码332601196910182232）：本院受理原
告柯平军与被告李昌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
请求：判令被告李昌考立即支付原告借款本金95000
元及逾期利息6688元（从2020年6月16日起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算至2022年4月15日）；2.判
令被告承担原告实现债权而支出的代理费4000元。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25民初3037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
月5日上午9时在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石浦人民法
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如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3038号

李昌考（台州市椒江区前所街道六联村558号，公
民身份号码332601196910182232）：本院受理原
告吴先成与被告李昌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
请求：判令被告李昌考立即支付原告借款本金155000
元及逾期利息10912元（从2020年6月16日起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算至2022年4月15日）；2.判
令被告承担原告实现债权而支出的代理费5000元。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25民初3038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
月5日上午9时30分在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石浦人
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如逾期不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1080号

杨木兵：本院受理李二昕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11民初1080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1、被告杨木兵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货款9867元；2、案件受理费50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61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531号

浙江天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晓
林诉被告黄万峰、崔远远、浙江天街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浙江科慧网络有限公司、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因被告浙江天街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原告提供的补充证据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送达后的第三日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本院乌镇第一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085号

韩云辉：本院受理的（2022）浙0503民初1085号
原告韩晓强与被告韩云辉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
诉事项通知书。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韩云辉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韩晓强借款本金106236
元；二、驳回原告韩晓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26元，公
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4386元，由被告韩云辉负担
2985元，由原告韩晓强负担1401元。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262号

胡忠海：本院受理的原告胡忠钱与被告胡忠海的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
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判决如
下：一、限被告胡忠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
原告胡忠钱价款231872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
231872元为基数，自2022年4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胡忠钱其余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6084元，减半收取3042元，由原告胡忠钱负担
830元，由被告胡忠海负担2212元。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816号

沈树先、钱玉华：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根连与被告沈
树先、钱玉华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
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沈树先应偿还原告吴根连借款
本金91517元，并支付利息及逾期付款利息（暂计算至
2022年6月28日为62566元，应按年利率14.8%计算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
清；二、被告沈树先应支付原告吴根连因本案而支出的
律师费6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吴根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52元，公告
费860元，合计诉讼费4412元，由被告沈树先负担
4362元，由原告吴根连负担50元。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5169号

许国强:本院受理于仙凤、王楠与许国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726民初5169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限被告许国强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于仙凤、王楠借款人民币
1020000元及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自2011年12月9日
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200000元为
基数，按照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
率自2012年2月2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
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间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以72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2月8日起
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
告于仙凤、王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980元，公告费650
元,共计14630元,由被告许国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463号

胡敏：原告衢州市快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
胡敏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2民初46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被告胡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衢州市快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租金、违章
罚款、租金损失合计2710元；二、驳回原告衢州市
快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100元，由原告衢州市快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负担50元，由被告胡敏负担50元，限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公告费560
元，由被告胡敏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2民初867号

黄林喜：本院受理原告台州佳利创兴门窗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通过其它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1002民初86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黄林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台州佳利创兴门窗有限公司货款20902元，并赔偿该
款自2022年2月2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5.55%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972元，由被告黄林喜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
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等媒体
上刊登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297号

吴彩莲：本院受理原告罗纯般与你为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1297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罗纯般货款40000元，并赔偿自2022年3月10日起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0元，公
告费26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5677号

台州市德豪车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
海泰电机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帆、余海华、第三人台州市
德豪车业有限公司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作
出（2021）浙1004民初567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台州
市海泰电机有限公司提出上诉。因你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原告请求依法撤销台州市
路桥区人民法院（2021）浙1004民初5677号民事判决
书，改判由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货款175190元及
违约金(以175190元为基数，自2021年4月2日起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为基础，加计50%计算)；一审、二审
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2492号

李高鑫、陈李丹：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1004民初249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李高鑫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47390.28元及截至2022
年3月31日的利息10774.92元，并支付自2022年4月
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滞纳
金（上述利息、滞纳金总和以月利率2%计算所得金额
为限）；被告陈李丹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
告陈李丹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李高鑫追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54元，减半收取627元，由被告李高鑫、陈李丹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舟山市和义文化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我会受理的申请人舟山市体育中心（舟山市全民健身

中心）诉被申请人舟山市和义文化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租赁
合同纠纷仲裁案，因你方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选定仲裁员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20日内。本会定于2022年8月30日上午9时00分
在我会仲裁庭（浙江省舟山市临城街道合兴路31-35号中
昌国际大厦26楼2615室）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决。 舟山仲裁委员会

2022年7月4日

仲裁公告

南昌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依据《南昌洪城
汽配城旧城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已
于二〇二二年六月十日将洪城汽配城被征收房屋所有权
人葛辉煌、卢明志、毛建国、张群慧、张琳、王坚强、葛世良、
何彩萍、张春香的拆迁补偿款提存于江西省南昌县公证
处。现公告如下：

请上述提存受领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房屋征

收补偿安置协议》或其他有效法律文书前往江西省南昌县
公证处领取安置补偿款，并提供银行转账账号。

江西省南昌县公证处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
镇莲西路466号格林豪泰16楼

领取期限：二〇二二年六月十日起至二〇二七年六月
十日止。

电话：0791-85710756
特此公告。 江西省南昌县公证处

2022年7月4日

公 告

嘉兴美丁装饰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王方义诉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浙海盐劳人仲案（2022）164号]，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组庭人员及开庭通知书、回避申
请书、申请书副本、仲裁告知书、证据副本、送达地址确认
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
日和15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8月31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委仲裁庭（地址：浙江省海盐县武原街道长潭路66号海
盐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一楼仲裁庭）开庭审理此
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海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7月4日

仲裁公告

义乌市上针针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82MA2GA9HL4R）不慎遗失由义乌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于2004年3月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及章、财
务章、法人章、合同章。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人：义乌市上针针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7月4日

遗失声明


